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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李 永 裕 律 師 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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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宇 蟬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6

        （ 被 　 告 ） 　 柯 宗 明  07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黃 博 彥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9

        （ 被 　 告 ） 　 楊 財 欽  10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黃 英 哲 律 師  11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12

        （ 被 　 告 ） 　 白 子 正 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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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林 淑 惠 律 師  20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21

        （ 被 　 告 ） 　 湯 憲 金  22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羅 凱 正 律 師  2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博 文 律 師  24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25

        （ 被 　 告 ） 　 杜 陳 吉  2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虞 君 祥  2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李 泰 興  28

        上 三 人 共 同  29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振 興 律 師  30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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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被 　 告 ） 　 羅 金 都  01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劉 博 文 律 師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綱 律 師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謝 玉 玲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被 告 等 違 反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等 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 05

       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09年  5月 28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4年 度 重 矚 上  06

        更  字 第 27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95年 度 偵 字 第 66  07

        76、 8646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許 富 男 、 莊 金 清 、 洪 陳 慶 、 喻 銘 鋒 、 黃 駿 秀 、 曾 均 凱  10

        、 莊 光 映 、 張 堯 田 、 邱 燕 輝 、 柯 宗 明 、 楊 財 欽 、 白 子 正 、 朱 賓 誠  11

        、 陳 明 豊 、 湯 憲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興 、 羅 金 都 有 罪 部 分  12

        均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3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4

        壹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 富 男 、 莊 金 清 、 洪  15

            陳 慶 、 上 訴 人 喻 銘 鋒 、 黃 駿 秀 、 曾 均 凱 、 莊 光 映 、 張 堯 田 、  16

            邱 燕 輝 、 柯 宗 明 、 楊 財 欽 、 白 子 正 、 朱 賓 誠 、 陳 明 豊 、 湯 憲  17

           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興 、 羅 金 都 （ 以 下 或 稱 許 富 男 等  18

            人 ） 分 別 有 其 犯 罪 事 實 （ 下 稱 犯 罪 事 實 ） 或 附 表 （ 下 稱 附 表  19

            ） 壹 至 柒 相 關 所 載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貪 污 、 行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 20

            不 實 文 書 各 犯 行 ， 因 而 撤 銷 第 一 審 該 部 分 科 刑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 21

            部 分 變 更 檢 察 官 起 訴 法 條 ， 依 想 像 競 合 犯 或 修 正 前 牽 連 犯 ，  22

            從 一 重 論 處 ：  許 富 男 、 喻 銘 鋒 、 黃 駿 秀 、 曾 均 凱 、 莊 光 映  23

            、 莊 金 清 、 張 堯 田 、 邱 燕 輝 、 柯 宗 明 、 楊 財 欽 、 白 子 正 、 朱  24

            賓 誠 、 洪 陳 慶 、 陳 明 豊 （ 或 連 續 、 共 同 連 續 ） 依 據 法 令 從 事  25

            公 務 之 人 員 ，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， 收 受 賄 賂 （ 或 不 正 利 益 ）  26

            罪 刑 ；  許 富 男 、 湯 憲 金 共 同 （ 或 共 同 與 ） 依 據 法 令 從 事 公  27

            務 之 人 員 ， 藉 勢 勒 索 財 物 未 遂 罪 刑 ；  朱 賓 誠 、 湯 憲 金 、 杜  28

           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興 共 同 （ 或 共 同 連 續 與 ） 依 據 法 令 從 事  29

            公 務 之 人 員 ，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， 有 舞 弊 情 事 罪 刑 ；  湯 憲 金 、  30

            羅 金 都 共 同 連 續 意 圖 影 響 決 標 價 格 及 獲 取 不 當 利 益 ， 而 以 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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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議 ， 使 廠 商 不 為 投 標 或 不 為 價 格 之 競 爭 罪 刑 ， 並 諭 知 相 關 沒  01

            收 、 追 徵 。 固 非 無 見 。  02

        貳 、 惟 查 ：  03

        一 、 依 原 判 決 理 由 之 記 載 ， 許 富 男 、 黃 駿 秀 、 莊 光 映 、 張 堯 田 、  04

            柯 宗 明 、 湯 憲 金 及 其 等 辯 護 人 ， 就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， 已 陳 明 爭  05

            執 共 同 被 告 或 共 犯 湯 憲 金 、 蔡 聰 興 （ 已 歿 ， 經 判 決 不 受 理 確  06

            定 ）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建 福 （ 經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於 法 務  07

            部 調 查 局 臺 北 市 調 查 處 （ 下 稱 調 查 局 ） 或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、  08

            蔡 聰 興 以 被 告 身 分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（ 未 經 具 結 ） 時 之 供 述 、 羅  09

            金 泉 或 許 文 隆 （ 均 經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於 偵 查 中 陳 報 之 公 務 員  10

            收 賄 確 認 表 、 再 確 認 表 或 一 覽 表 （ 下 稱 公 務 員 收 賄 確 認 表 等  11

            ） 、 杜 陳 吉 製 作 之 筆 記 本 （ 下 稱 杜 陳 吉 筆 記 本 ） 等 相 關 證 據  12

            能 力 ， 原 判 決 經 審 酌 後 ， 均 認 定 有 證 據 能 力 （ 原 判 決 第 32頁  13

            第 17行 至 第 35頁 第 4行 、 第 37頁 第 18行 至 第 39頁 第 8行 、 第 50  14

            頁 第 11行 至 第 53頁 第  4行 ） ， 並 援 為 認 定 許 富 男 等 人 相 關 犯  15

            罪 事 實 之 部 分 證 據 。 但 ：  16

          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2規 定 ，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司 法 警 察 （  17

            官 ） 調 查 中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與 審 判 中 不 符 時 ， 必 其 警 詢 （ 包 括  18

            於 調 查 局 、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） 陳 述 符 合 「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 19

            情 況 」 及 「 為 證 明 犯 罪 事 實 存 否 所 必 要 者 」 ， 始 有 傳 聞 法 則  20

            例 外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是 否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情 況 ， 法 院 應 依 於  21

            審 判 外 為 陳 述 時 之 外 部 附 隨 環 境 或 條 件 ， 除 詢 問 有 無 出 於 不  22

            正 方 法 、 陳 述 是 否 出 於 非 任 意 性 外 ， 兼 須 就 有 無 違 反 法 定 障  23

            礙 事 由 期 間 不 得 詢 問 及 禁 止 夜 間 詢 問 之 規 定 、 詢 問 時 有 否 踐  24

            行 告 知 義 務 、 警 詢 筆 錄 所 載 與 錄 音 或 錄 影 內 容 是 否 相 符 等 各  25

            項 ， 為 整 體 之 考 量 ， 以 判 斷 其 先 前 之 陳 述 ， 是 否 出 於 「 真 意  26

            」 之 信 用 性 獲 得 確 切 保 障 ， 如 未 經 調 查 ， 單 純 以 警 詢 之 陳 述  27

            距 案 發 時 間 較 近 ， 或 非 在 被 告 面 前 陳 述 ， 較 無 來 自 被 告 在 場  28

            之 壓 力 等 情 ， 即 逕 謂 先 前 陳 述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情 況 ， 則 因  29

            警 詢 陳 述 ， 恆 較 審 判 中 之 證 言 接 近 案 發 時 間 ， 記 憶 應 更 鮮 明  30

            ， 依 詢 問 時 序 亦 較 少 受 到 外 界 干 擾 ， 豈 非 造 成 該 審 判 外 陳 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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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證 據 價 值 ， 直 接 容 許 優 於 審 判 中 經 具 結 、 詰 問 等 程 序 所 為  01

            陳 述 之 結 果 ， 自 不 符 立 法 本 旨 。 至 所 稱 「 為 證 明 犯 罪 事 實 存  02

            否 所 必 要 」 ， 係 指 先 前 陳 述 之 重 要 待 證 事 實 ， 與 審 判 中 之 陳  03

            述 有 所 不 符 ， 而 該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係 證 明 待 證 之 犯 罪 事 實 存  04

            在 或 不 存 在 所 不 可 或 缺 ， 亦 即 就 具 體 案 情 及 相 關 卷 證 判 斷 ，  05

            為 發 現 實 質 真 實 目 的 ， 捨 該 項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已 無 從 再 就 同  06

            一 供 述 者 取 得 相 同 之 供 述 內 容 ， 縱 以 其 他 證 據 代 替 ， 亦 無 從  07

            達 到 同 一 目 的 之 情 形 者 ， 始 足 當 之 。 判 決 理 由 應 扼 要 敘 明 其  08

            採 用 先 前 不 一 致 之 陳 述 ， 如 何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情 況 ， 且 無  09

            從 以 其 他 證 據 代 替 ， 確 為 證 明 犯 罪 存 否 所 必 要 之 理 由 ， 方 為  10

            適 法 。  11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就 同 案 被 告 湯 憲 金 、 蔡 聰 興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建  12

            福 於 調 查 局 或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筆 錄 等 供 述 證 據 是 否 具 備 傳 聞  13

            法 則 例 外 規 定 要 件 ， 而 得 賦 予 證 據 能 力 ， 未 依 前 揭 要 件 為 具  14

            體 之 論 述 ， 僅 泛 稱 「 本 案 所 據 以 引 用 共 同 被 告 、 共 犯 於 調 查  15

            員 、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時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雖 與 彼 等 於 審 判 中 就 業  16

            者 有 無 行 賄 公 務 員 ， 公 務 員 有 無 收 受 賄 賂 （ 不 正 利 益 ） ， 與  17

            轉 帳 傳 票 、 報 銷 清 單 、 杜 陳 吉 筆 記 本 、 羅 金 泉 、 許 文 隆 所 制  18

            之 公 務 員 收 賄 確 認 表 、 公 務 員 收 賄 部 分 再 確 認 表 、 公 務 員 收  19

            賄 一 覽 表 及 廖 學 德 分 配 表 所 為 陳 述 有 所 出 入 ， 惟 衡 量 共 同 被  20

            告 、 共 犯 於 調 查 員 、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時 較 少 權 衡 利 害 得 失 ，  21

            較 無 來 自 他 共 同 被 告 之 壓 力 ， 客 觀 上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情 況  22

            ， 自 有 證 據 能 力 」 等 旨 （ 同 判 決 第 34頁 第 27行 至 次 頁 第  4行  23

            ） ， 既 未 就 上 開 共 同 被 告 、 共 犯 於 調 查 局 、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 24

            當 時 之 外 在 環 境 、 條 件 等 ， 說 明 何 以 具 有 特 別 可 信 情 形 ， 而  25

            足 以 擔 保 其 等 信 用 性 無 虞 ； 對 該 審 判 外 陳 述 如 何 係 證 明 許 富  26

            男 等 人 本 件 犯 罪 事 實 存 否 所 必 要 之 要 件 ， 亦 未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 27

            ， 即 分 別 執 為 許 富 男 、 張 堯 田 、 湯 憲 金 犯 罪 之 部 分 論 據 ， 採  28

            證 有 違 證 據 法 則 並 有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法 。  29

          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偵 查 中 ， 經 檢 察 官 非 以 證 人 身 分 傳 喚 ， 未 經  30

            具 結 之 陳 述 ， 依 通 常 情 形 ， 其 信 用 性 仍 遠 高 於 在 警 詢 等 所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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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陳 述 ， 衡 諸 其 等 於 警 詢 等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均 無 須 具 結 ， 卻 於  01

            具 有 「 特 信 性 」 、 「 必 要 性 」 時 ， 即 得 為 證 據 ， 若 謂 該 偵 查  02

            中 未 經 具 結 之 陳 述 ， 一 概 無 證 據 能 力 ， 無 異 反 而 不 如 警 詢 等  03

            之 陳 述 ， 顯 然 失 衡 。 因 此 ，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偵 查 中 未 經 具 結  04

           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如 與 警 詢 等 陳 述 同 具 有 「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情  05

            況 」 且 「 為 證 明 犯 罪 事 實 存 否 所 必 要 」 時 ， 依 「 舉 輕 以 明 重  06

            」 原 則 ， 本 於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2、 第 159條 之 3之 同 一 法  07

            理 ， 例 外 認 為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以 彌 補 法 律 規 定 之 不 足 ， 俾 應 實  08

            務 需 要 ， 方 符 立 法 本 旨 。 是 法 院 認 定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偵 查 中  09

            未 經 具 結 所 為 之 證 言 ， 因 符 合 上 開 「 特 信 性 」 、 「 必 要 性 」  10

            之 要 件 ， 而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時 ， 自 應 就 該 陳 述 如 何 符 合 「 特 信  11

            性 」 、 「 必 要 性 」 之 要 件 ， 說 明 其 判 斷 理 由 ， 俾 為 論 斷 之 依  12

            據 ， 否 則 即 有 判 決 不 載 理 由 之 違 背 法 令 。  13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理 由 說 明 ： 共 同 被 告 或 共 犯 ， 於 偵 查 中 在 檢 察 官 面 前  14

            以 被 告 地 位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雖 未 具 結 ， 惟 與 其 等 受 交 互 詰 問 時  15

            所 述 繁 簡 不 一 ， 於 程 序 上 既 有 前 述 特 別 可 信 之 情 況 ， 且 攸 關  16

            待 證 事 實 之 存 否 ， 應 認 有 證 據 能 力 等 語 （ 同 判 決 第 39頁 第  4  17

            至  8行 ） 。 惟 就 所 指 共 同 被 告 蔡 聰 興 以 被 告 身 分 於 檢 察 官 偵  18

            查 中 未 經 具 結 之 陳 述 ， 有 如 何 與 審 判 中 不 符 ， 又 究 竟 何 以 符  19

            合 可 信 性 及 必 要 性 之 情 況 保 障 ， 而 得 以 類 推 適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 20

            第 159條 之 2規 定 例 外 賦 予 其 證 據 能 力 ， 並 未 論 列 說 明 其 判 斷  21

            理 由 （ 所 稱 「 有 前 述 特 別 可 信 之 情 況 」 ， 依 上 開  之 說 明 ，  22

            亦 於 法 未 合 ） ， 逕 採 為 認 定 許 富 男 犯 罪 事 實 （ 壹 、 乙 ） 之 部  23

            分 依 據 （ 同 判 決 第 115頁 第 30行 至 次 頁 第 2行 ） ， 揆 之 上 開 說  24

            明 ， 亦 有 違 背 證 據 法 則 及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失 。  25

          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 4第 2款 規 定 ： 「 除 顯 有 不 可 信 之 情 況  26

            外 ，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業 務 上 或 通 常 業 務 過 程 所 須 製 作 之 紀 錄  27

            文 書 、 證 明 文 書 ， 得 為 證 據 」 ， 係 因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在 業 務 上  28

            或 通 常 業 務 過 程 所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書 、 證 明 文 書 ， 乃 係 於 通 常  29

            業 務 過 程 持 續 、 規 律 而 準 確 之 記 載 ， 通 常 有 會 計 人 員 或 記 帳  30

            人 員 等 校 對 其 正 確 性 ， 大 部 分 紀 錄 係 完 成 於 業 務 終 了 前 後 ，  31

６



            無 預 見 日 後 可 能 會 被 提 供 作 為 證 據 之 偽 造 動 機 ， 其 虛 偽 之 可  01

            能 性 小 ， 何 況 如 讓 製 作 者 以 口 頭 方 式 於 法 庭 上 再 重 現 過 去 之  02

            事 實 或 數 據 亦 有 困 難 ， 因 此 其 亦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不 可 代 替 性  03

            ， 除 非 該 等 紀 錄 文 書 或 證 明 文 書 有 顯 然 不 可 信 之 情 況 ， 否 則  04

            有 承 認 其 為 證 據 之 必 要 。 因 此 ， 採 取 該 文 書 作 為 證 據 ， 應 注  05

            意 其 製 作 ， 是 否 係 於 例 行 性 之 業 務 過 程 中 ， 基 於 觀 察 或 發 現  06

            而 當 場 或 即 時 記 載 ， 且 符 合 規 律 、 準 確 之 要 件 。 至 基 於 「 備  07

            忘 」 之 目 的 所 製 作 非 屬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業 務 上 或 通 常 業 務 過  08

            程 所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書 、 證 明 文 書 ， 如 備 忘 錄 、 日 記 、 便 條 等  09

            ， 必 須 具 備 與 公 務 員 職 務 上 製 作 之 文 書 及 業 務 文 件 具 有 同 等  10

            程 度 可 信 性 之 文 書 ， 且 由 提 出 之 人 證 明 該 文 書 係 在 「 可 信 之  11

            特 別 情 況 下 所 製 作 」 ， 始 得 依 同 條 第 3款 規 定 作 為 證 據 。  12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說 明 杜 陳 吉 筆 記 本 ， 係 通 常 業 務 過 程 不 間 斷 、 有 規 律  13

            而 準 確 之 紀 錄 ， 且 係 印 象 清 晰 時 所 記 寫 ， 無 預 見 日 後 會 被 提  14

            供 作 為 證 據 之 偽 造 動 機 ， 虛 偽 可 能 性 甚 小 ， 具 有 可 信 之 特 別  15

            情 況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4第 2款 得 為 證 據 等 旨 （ 同 判  16

            決 第 52頁 第 12至 30行 ） 。 卷 查 ： 杜 陳 吉 筆 記 本 所 載 內 容 （ 見  17

            第 6676號 偵 查 卷  第 103至 134頁 ， 第 一 審 卷  第 177至 257頁  18

            背 面 ） ， 依 各 日 期 、 通 訊 錄 等 之 記 載 ， 非 僅 記 載 公 務 行 程 ，  19

            似 屬 私 人 備 忘 性 質 之 紀 錄 ， 如 何 得 認 係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例 行  20

            性 業 務 過 程 中 所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書 、 證 明 文 書 ？ 又 杜 陳 吉 於 第  21

            一 審 供 稱 ： 筆 記 本 加 上 報 銷 清 單 就 會 正 確 ， 但 還 是 以 報 銷 清  22

            單 記 載 最 準 ， 因 為 錢 是 由 報 銷 清 單 裡 面 出 來 的 ， （ 問 ： 報 銷  23

            清 單 未 記 載 ， 但 筆 記 本 有 記 載 ， 有 否 交 付 這 筆 賄 款 ？ ） 應 該  24

            是 報 銷 清 單 記 載 有 才 有 給 付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 第 86頁 ） 。 如 若  25

            非 虛 ， 杜 陳 吉 筆 記 本 之 記 載 與 報 銷 清 單 似 有 未 盡 一 致 之 情 形  26

            ， 如 何 認 符 合 準 確 之 要 件 ？ 原 判 決 未 為 充 分 之 說 明 ， 逕 認 符  27

            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4「 第 2款 」 傳 聞 證 據 之 例 外 規 定 ，  28

            並 資 為 認 定 黃 駿 秀 、 莊 光 映 、 張 堯 田 犯 罪 之 部 分 依 據 （ 同 判  29

            決 第 205、 206、 221、 222、 228、 233、 235、 237、 239至 241  30

            、 243頁 ） ， 容 有 可 議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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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 羅 金 泉 、 許 文 隆 於 偵 查 中 呈 報 予 檢 察 官 之 公 務 員 收 賄 確 認 表  01

            等 ， 屬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「 審 判 外 」 之 書 面 陳 述 ， 為 傳 聞 證 據  02

            ， 與 渠 等 於 「 審 判 中 」 之 言 詞 陳 述 性 質 有 別 ， 是 否 符 合 傳 聞  03

            例 外 規 定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或 第 159條 之 1至 之  04

            5 規 定 予 以 審 酌 。 原 判 決 理 由 說 明 ： 前 揭 公 務 員 收 賄 確 認 表  05

            等 之 記 載 經 第 一 審 引 用 之 部 分 ， 業 據 羅 金 泉 、 許 文 隆 於 第 一  06

            審 受 詰 問 時 確 認 無 誤 ， 屬 其 證 詞 之 一 部 分 ， 亦 有 證 據 能 力 等  07

            旨 （ 同 判 決 第 52頁 末 行 至 次 頁 第 4 行 ） ， 就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 08

            「 審 判 外 」 或 「 審 判 中 」 之 陳 述 未 予 釐 清 分 辨 ， 且 未 敘 明 該  09

            等 審 判 外 陳 述 符 合 傳 聞 例 外 之 理 由 ， 逕 採 為 黃 駿 秀 、 柯 宗 明  10

            有 罪 論 據 憑 據 之 一 （ 同 判 決 第 201頁 第 29至 31行 、 第 272頁 第  11

            10 至 15行 ） ， 亦 有 未 合 。  12

           上 開  、  、  部 分 ， 本 院 前 次 發 回 意 旨 已 指 明 ， 原 判 決 未  13

            予 究 明 ， 致 該 瑕 疵 仍 然 存 在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原 判 決 於 理 由 分 別 臚 列 許 富 男 等 人 及 其 辯 護 人 爭 執 所 載 傳 聞  15

            供 述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另 泛 謂 ： 除 上 開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爭 執 之 證 據  16

            能 力 外 ， 本 案 下 列 所 引 用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（  17

            包 含 書 面 陳 述 ） ， 性 質 上 均 屬 傳 聞 證 據 ， 檢 察 官 、 許 富 男 等  18

            人 及 其 辯 護 人 於 準 備 程 序 及 審 理 均 表 示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且  19

            迄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俱 未 主 張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 20

           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經 審 酌 後 ， 依 同 法 第 159 條 之 5第 2項 規 定  21

            ， 認 有 證 據 能 力 （ 同 判 決 第 57頁 第 8 至 17行 ） ， 似 認 除 所 載  22

            各 該 爭 執 部 分 外 ， 其 餘 經 採 為 證 據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 23

            之 陳 述 均 經 許 富 男 等 人 同 意 做 為 證 據 。 然 依 原 判 決 及 卷 證 所  24

            載 ， 經 採 為 喻 銘 鋒 等 人 不 利 認 定 之 湯 憲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許 文 隆  25

            、 虞 君 祥 、 陳 思 明 （ 經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於 調 查 局 或 檢 察 事 務  26

            官 詢 問 時 之 陳 述 ， 或 杜 陳 吉 筆 記 本 、 公 務 員 收 賄 確 認 表 等 ，  27

            分 別 據 喻 銘 鋒 、 黃 駿 秀 、 曾 均 凱 、 莊 光 映 、 莊 金 清 、 邱 燕 輝  28

            、 楊 財 欽 、 白 子 正 、 朱 賓 誠 、 洪 陳 慶 、 湯 憲 金 或 其 等 辯 護 人  29

            爭 執 相 關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更 一 審 卷  第 233 、 333、 486頁 ， 卷  30

             第 23頁 ， 卷  第 105 、 126、 127、 135、 149頁 ， 書 狀 卷 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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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413 、 415、 416頁 ， 書 狀 卷  第 699至 701頁 ； 上 訴 卷  第  01

            94、 104 、 106、 122、 142、 143、 152、 166、 171、 176頁 ，  02

            卷  第 32頁 ， 卷  第 67頁 背 面 、 第 68、 160、 163頁 ， 卷  第  03

            138、 139頁 ） ， 原 判 決 認 其 等 對 各 該 證 據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 04

            與 卷 證 不 符 ， 其 證 據 能 力 之 說 明 同 非 適 法 ， 逕 採 為 上 揭 喻 銘  05

            鋒 等 人 犯 罪 之 部 分 證 據 ， 自 屬 採 證 違 法 。  06

        三 、 有 偵 查 犯 罪 職 權 之 公 務 員 ， 依 通 訊 保 障 及 監 察 法 規 定 聲 請 核  07

           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所 監 聽 之 錄 音 內 容 ， 為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 08

            務 員 依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而 依 該 監 聽 錄 音 作 成 之 譯 文 ，  09

            屬 於 文 書 證 據 之 一 種 。 倘 當 事 人 已 承 認 該 錄 音 譯 文 之 內 容 屬  10

            實 ， 或 對 於 該 譯 文 之 內 容 並 無 爭 執 ， 而 法 院 復 已 就 該 譯 文 依  11

            法 踐 行 調 查 證 據 程 序 者 ， 即 與 播 放 錄 音 有 同 等 價 值 ， 固 得 採  12

            為 判 決 之 依 據 。 惟 如 當 事 人 對 於 該 譯 文 內 容 之 同 一 性 或 真 實  13

            性 發 生 爭 執 或 有 所 懷 疑 時 ， 法 院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5條 之 1  14

            第  2項 之 規 定 ， 勘 驗 該 通 訊 監 察 之 錄 音 ， 以 確 認 該 錄 音 聲 音  15

            是 否 為 譯 文 所 載 通 話 者 本 人 及 其 內 容 與 通 訊 監 察 譯 文 之 記 載  16

            是 否 相 符 ， 或 傳 喚 該 通 訊 者 作 證 ， 或 為 其 他 適 當 之 調 查 ， 始  17

            足 作 為 判 斷 之 依 據 。  18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引 用 湯 憲 金 、 蔡 聰 興 、 楊 樹 林 彼 此 間 之 通 話 內 容 作 為  19

            許 富 男 有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乙 、 丙 犯 行 之 證 據 之 一 （ 同 判 決 第 11  20

            4頁 第 15行 至 次 頁 第 17行 、 第 117頁 第 26行 至 次 頁 第  9行 、 第  21

            121頁 第 28行 至 128頁 、 第 131頁 第 6行 以 下 ） ， 同 時 說 明 雖 許  22

            富 男 之 辯 護 人 爭 執 該 等 通 話 內 容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然 該 紀 錄 係 屬  23

           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業 務 上 或 通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所 需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 24

            書 、 證 明 文 書 ， 無 顯 不 可 信 之 情 況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 25

            之 4第 2款 規 定 得 為 證 據 等 旨 （ 同 判 決 第 53頁 第 13行 以 下 ） ，  26

            並 於 理 由 分 別 論 述 「 通 訊 監 察 譯 文 」 、 「 通 話 紀 錄 」 具 證 據  27

            能 力 （ 同 判 決 第 48頁 末 行 至 第 50頁 第 10行 、 第 53頁 第 5 行 至  28

            次 頁 第 2 行 ） ， 惟 所 稱 「 通 話 紀 錄 」 究 何 所 指 ？ 是 否 為 依 監  29

            聽 錄 音 所 製 作 之 「 通 訊 監 察 譯 文 」 ？ 何 以 得 認 係 從 事 業 務 之  30

            人 於 業 務 上 所 製 作 之 文 書 ？ 許 富 男 之 辯 護 人 爭 執 該 「 通 話 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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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錄 」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是 否 對 內 容 之 同 一 性 或 真 實 性 有 所 質 疑 ？  01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均 未 釐 清 ， 並 為 必 要 之 調 查 或 說 明 ， 逕 認 屬 傳 聞 法 則  02

            之 例 外 而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並 執 為 許 富 男 有 上 開 犯 行 之 重 要 證 據  03

            ， 不 惟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， 併 有 理 由 不 備 、 證 據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誤  04

            。  05

        四 、 主 文 乃 法 院 標 明 被 告 案 件 所 為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為 判 決 書 應 記 載  06

            之 事 項 ， 其 內 容 必 須 與 事 實 理 由 相 連 貫 ， 若 有 衝 突 ， 即 難 謂  07

            非 違 法 。 查 原 判 決 主 文 第 14項 明 載 ， 洪 陳 慶 「 『 連 續 』 依 據  08

            法 令 從 事 公 務 之 人 員 ，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， 收 受 賄 賂 ， 處 （  09

            略 ） 」 ， 然 依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丁 、 Ａ 及 附 表 柒 、 十 四 記 載 ， 僅  10

            認 定 其 單 次 收 賄 犯 行 （ 同 判 決 第 24至 26頁 、 第 617 頁 ） ， 理  11

            由 內 亦 未 說 明 認 定 洪 陳 慶 成 立 連 續 犯 之 理 由 （ 同 判 決 第  407  12

            頁  ） ， 其 主 文 記 載 與 事 實 之 認 定 及 理 由 之 說 明 有 明 顯 齟 齬  13

            之 違 誤 。  14

        五 、 數 罪 併 罰 宣 告 多 數 褫 奪 公 權 者 ， 僅 就 其 中 最 長 期 間 執 行 之 ，  15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51條 第  8款 定 有 明 文 。 申 言 之 ， 判 決 宣 告 多 數 褫 奪 公  16

            權 ， 若 期 間 長 短 不 一 者 ， 僅 就 其 中 最 長 期 間 執 行 之 ； 若 期 間  17

            均 相 同 者 ， 則 僅 擇 其 一 執 行 之 ； 不 能 就 各 褫 奪 公 權 之 最 長 期  18

            以 上 ， 各 褫 奪 公 權 合 併 之 期 間 以 下 ， 或 以 較 短 期 間 定 其 應 執  19

            行 之 期 間 。 依 原 判 決 主 文 第 13項 之 記 載 ， 就 朱 賓 誠 所 犯 連 續  20

            依 據 法 令 從 事 公 務 之 人 員 ，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， 收 受 賄 賂 ，  21

            及 共 同 依 據 法 令 從 事 公 務 之 人 員 ，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， 有 舞 弊 情  22

            事 2罪 名 ， 各 宣 告 褫 奪 公 權  2年 、 3年 。 則 依 上 述 規 定 及 說 明  23

            ， 原 判 決 對 於 朱 賓 誠 所 宣 告 之 多 數 褫 奪 公 權 ， 僅 能 就 其 中 最  24

            長 期 即 「 褫 奪 公 權  3年 」 執 行 之 ， 乃 主 文 竟 宣 告 朱 賓 誠 應 執  25

            行 「 褫 奪 公 權  2年 」 ， 顯 與 上 揭 規 定 有 違 ， 自 有 適 用 法 則 不  26

            當 之 違 法 。  27

        六 、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 2條 規 定 ， 公 務 員 犯 本 條 例 之 罪 者 ， 依 本 條  28

            例 處 斷 ， 此 為 犯 本 條 例 規 定 貪 污 罪 主 體 之 身 分 規 定 ， 而 同 條  29

            例 第 3 條 規 定 ， 與 公 務 員 犯 本 條 例 之 罪 者 ， 依 本 條 例 處 斷 ，  30

            則 為 非 公 務 員 犯 本 條 例 規 定 貪 污 罪 主 體 之 身 分 規 定 。 兩 者 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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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身 分 規 定 有 別 ， 故 於 有 罪 判 決 書 應 於 主 文 內 分 別 記 載 是 否 具  01

            公 務 員 身 分 ， 始 為 適 法 。 原 判 決 既 認 湯 憲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 02

            祥 、 李 泰 興 雖 不 具 公 務 員 身 分 ， 但 分 別 與 具 公 務 員 身 分 之 許  03

            富 男 或 蔡 聰 興 、 陳 思 明 、 蘇 新 富 、 陳 文 慶 、 張 慶 福 、 陳 福 財  04

            、 洪 俊 宏 共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罪 ， 乃 依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3 條  05

            、 刑 法 第 31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（ 同 判 決 第 400頁  06

            第 2行 以 下 、 第 403頁 第 19至 21行 ） 。 惟 於 主 文 內 ， 均 未 載 明  07

            湯 憲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興 不 具 公 務 員 身 分 之 旨 ， 難  08

            謂 允 當 。  09

        七 、 原 判 決 就 附 表 柒 、 九 及 十 三 、  所 載 柯 宗 明 、 朱 賓 誠 數 次 收  10

            賄 或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舞 弊 犯 行 ， 究 應 評 價 為 接 續 犯 之 實 質 上 一  11

            罪 ， 或 修 法 前 連 續 犯 之 裁 判 上 一 罪 ， 或 分 論 併 罰 ， 未 予 認 定  12

            並 說 明 所 憑 ， 逕 於 主 文 為 一 罪 （ 柯 宗 明 部 分 原 諭 知 「 連 續 」  13

            ， 惟 嗣 以 裁 定 更 正 刪 除 ） 之 諭 知 ，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 14

        八 、 科 刑 判 決 所 認 定 之 事 實 ， 與 所 採 之 證 據 不 相 適 合 ， 或 認 定 事  15

            實 與 卷 證 資 料 不 符 ， 即 屬 判 決 理 由 矛 盾 之 當 然 違 背 法 令 。 審  16

            理 事 實 之 法 院 ， 對 於 被 告 有 利 及 不 利 之 證 據 ， 應 一 律 注 意 ，  17

            詳 為 調 查 ， 綜 合 全 案 證 據 資 料 ， 本 於 經 驗 及 論 理 法 則 以 定 其  18

            取 捨 ， 並 將 取 捨 證 據 及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於 判 決 內 詳 為 說 明 。 犯  19

           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， 有 罪 之 判 決 書 ， 應 於 理 由 內 記 載 認 定  20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否 則 即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 21

            違 法 。 又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行 賄 者 指 證 收 賄 者 ， 因 得 獲 減 輕 或  22

            免 除 其 刑 ， 甚 或 得 由 檢 察 官 為 職 權 不 起 訴 或 緩 起 訴 處 分 ， 不  23

            免 作 出 損 人 利 己 之 陳 述 ， 其 證 言 本 質 上 亦 存 在 較 大 之 虛 偽 危  24

            險 性 ， 故 為 擔 保 陳 述 內 容 之 真 實 性 ， 應 認 須 有 補 強 證 據 ， 足  25

            使 一 般 人 對 其 陳 述 無 合 理 之 懷 疑 存 在 ， 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。  26

           原 判 決 認 定 喻 銘 鋒 於 附 表 柒 、 二 編 號 1、 2所 示 時 地 收 受 湯 憲  27

            金 交 付 之 賄 款 各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0萬 元 、 80萬 元 ， 係 以 民 國  28

            94年 9月 13日 、 95年 1月 11日 之 轉 帳 傳 票 、 報 銷 清 單 ， 資 為 湯  29

            憲 金 指 證 有 交 付 該 等 款 項 予 喻 銘 鋒 之 補 強 證 據 （ 同 判 決 第 19  30

            5頁 第 11至 25行 ） 。 然 依 卷 附 94年 9月 13日 轉 帳 傳 票 、 報 銷 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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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單 及 「 湯 憲 金 公 司 會 計 莊 維 玲  acc66檔 電 磁 紀 錄 摘 錄 」 所 載  01

            （ 見 第 8646號 偵 查 卷 證 物 卷 第  122頁 ， 第 6676號 偵 查 卷  第  02

            170頁 ） ， 該 報 銷 清 單 上 70萬 元 款 項 似 為 「 94年 9月 13日 」 始  03

            自 「 台 企 汐 止 活 存 #2117 -8」 帳 戶 提 領 ， 與 犯 罪 事 實 記 載 湯  04

            憲 金 於 「 94年 9月 12日 」 交 付 賄 賂 予 喻 銘 鋒 （ 同 判 決 第 589頁  05

            ） ， 有 所 齟 齬 ； 95年  1月 11日 轉 帳 傳 票 、 報 銷 清 單 （ 誤 載 為  06

            94年 ） 雖 有 記 載 自 上 開 帳 戶 提 領 80萬 元 ， 然 上 開 電 磁 紀 錄 摘  07

            錄 似 無 相 應 登 載 （ 見 第 8646號 偵 查 卷 證 物 卷 第  160頁 ， 第 66  08

            76號 偵 查 卷  第 169至 172頁 ） ， 則 湯 憲 金 相 關 供 述 及 上 開 轉  09

            帳 傳 票 、 報 銷 清 單 之 記 載 是 否 正 確 無 誤 ， 尚 非 全 無 斟 酌 餘 地  10

            。  11

           原 判 決 認 定 曾 均 凱 於 附 表 柒 、 四 、  所 載 時 地 收 受 賄 賂 各 20  12

            萬 元 ， 並 依 憑 杜 陳 吉 之 供 述 ， 說 明 檢 察 官 所 指 曾 均 凱 曾 將 其  13

            中 一 筆 款 項 退 還 ， 與 卷 證 不 符 （ 同 判 決 第  211頁 第 21行 以 下  14

            ） 。 惟 稽 之 卷 證 ， 杜 陳 吉 供 稱 ： 我 要 強 調 ， 有 些 人 收 錢 之 後  15

            ， 有 無 退 還 給 我 老 闆 （ 湯 憲 金 ） 我 不 清 楚 ， 因 為 有 的 人 會 把  16

            錢 退 給 老 闆 ， 怕 老 闆 問 我 ， 我 才 會 記 載 那 麼 詳 細 （ 見 第 6676  17

            號 偵 查 卷  第 98頁 背 面 ） ； 湯 憲 金 供 稱 ： 「 我 也 曾 叫 我 的 經  18

            理 杜 陳 吉 拿 一 些 錢 給 他 們 （ 曾 均 凱 、 莊 光 映 ） ， 印 象 中 有 退  19

            回 來 過 ， 但 是 否 全 部 退 回 我 不 清 楚 」 、 「 （ 退 的 方 法 有 哪 些  20

            ？ ） 一 個 是 直 接 退 給 我 ， 一 個 是 直 接 退 給 杜 陳 吉 」 、 「 （ 曾  21

            經 退 給 你 的 人 有 哪 些 ？ ） … … 曾 均 凱 也 曾 經 退 過 20萬 元 」 、  22

            「 （ 有 哪 些 人 確 實 不 收 或 退 回 ？ ） … … 不 是 我 經 手 的 部 分 ，  23

            印 象 中 94年 4、 5月 曾 均 凱 、 莊 光 映 有 各 退 20萬 給 我 ， 退 回 時  24

            只 打 電 話 問 我 說 那 包 東 西 有 無 收 到 」 、 「 曾 均 凱 打 電 話 問 我  25

            有 無 收 到 那 包 東 西 」 等 語 （ 同 上 偵 查 卷  第 19頁 背 面 、 第 20  26

            8、 209頁 ， 第 8646號 偵 查 卷  第 265、 266頁 ） 。 果 若 屬 實 ，  27

            曾 均 凱 等 公 務 員 若 有 退 款 ， 似 可 能 未 經 由 杜 陳 吉 ， 而 逕 自 退  28

            還 湯 憲 金 ， 則 專 憑 杜 陳 吉 供 稱 未 收 受 或 不 知 曾 均 凱 退 款 ， 得  29

            否 直 接 逕 認 其 無 退 款 情 事 ？ 湯 憲 金 上 開 供 述 何 以 不 足 為 曾 均  30

            凱 有 利 之 認 定 ？ 如 曾 均 凱 確 曾 將 其 中 一 筆 賄 款 返 還 湯 憲 金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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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其 是 否 有 收 賄 之 主 觀 犯 意 ？ 原 判 決 就 上 開 疑 點 未 詳 加 調 查 說  01

            明 ， 遽 為 曾 均 凱 不 利 認 定 ， 亦 有 調 查 未 盡 及 理 由 欠 備 之 可 議  02

            。  03

           原 判 決 認 定 附 表 柒 、 十 四 洪 陳 慶 收 受 許 文 隆 交 付 之 賄 款  3萬  04

            元 ， 係 以 許 文 隆 之 供 述 、 公 務 員 收 賄 確 認 表 等 及 許 文 隆 因 公  05

            共 危 險 （ 酒 駕 ） 遭 判 刑 之 判 決 書 及 前 案 紀 錄 表 為 其 論 據 （ 同  06

            判 決 第  323頁 第 19行 至 次 頁 第 26行 ） 。 然 洪 陳 慶 自 始 否 認 有  07

            以 任 何 名 義 向 許 文 隆 行 求 、 期 約 或 收 受 賄 賂 ， 而 上 開 公 務 員  08

            收 賄 確 認 表 等 係 許 文 隆 於 案 發 後 依 檢 察 官 指 示 所 製 作 陳 報 （  09

            見 第 8646號 偵 查 卷  第 210至 231頁 ） ， 果 具 證 據 能 力 ， 仍 屬  10

            與 許 文 隆 之 陳 述 具 同 一 性 之 累 積 證 據 ， 不 具 補 強 證 據 之 適 格  11

            。 至 於 許 文 隆 另 案 判 決 書 及 其 前 案 紀 錄 表 ， 似 僅 止 於 證 明 洪  12

            陳 慶 曾 告 知 許 文 隆 其 因 酒 駕 遭 判 處 罰 金 刑 之 事 實 ， 如 何 足 以  13

            擔 保 許 文 隆 指 證 洪 陳 慶 以 此 為 藉 口 索 賄 ， 其 並 因 此 交 付 賄 款  14

            屬 實 ， 原 判 決 未 為 完 備 之 說 明 ， 逕 執 為 許 文 隆 指 訴 之 補 強 證  15

            據 ， 而 為 洪 陳 慶 不 利 之 認 定 ， 殊 嫌 速 斷 ， 同 有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 16

            失 。  17

           原 判 決 認 定 陳 明 豊 於 附 表 柒 、 十 五 所 示 時 地 收 受 虞 君 祥 交 付  18

            之 賄 款  1萬 元 ， 係 以 虞 君 祥 之 供 述 、 卷 附 國 泰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 19

            公 司 （ 下 稱 國 泰 公 司 ） 94年  1月 20日 報 銷 清 單 為 主 要 論 據 （  20

            同 判 決 第 328頁 第 18行 至 次 頁 第 8行 ） 。 依 卷 證 所 載 ， 陳 明 豊  21

            始 終 否 認 收 受 賄 賂 ， 而 虞 君 祥 於 （ 95年  4月 25日 ） 檢 察 事 務  22

            官 詢 問 時 ， 經 提 示 國 泰 公 司 相 關 轉 帳 傳 票 、 報 銷 清 單 予 其 辨  23

            認 後 ， 供 稱 ： 陳 明 豊 沒 拿 錢 ， 我 退 還 公 司 等 語 （ 見 第 8646號  24

            偵 查 卷  第 137、 138、 144頁 ） ， 於 第 一 審 （ 95年 9月 11日 ）  25

            仍 供 承 ： 95年 4 月 25日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筆 錄 是 正 確 的 ， 陳 明  26

            豊 等 4人 我 可 以 確 認 都 沒 有 拿 錢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 第 229、  27

            230頁 ） ， 嗣 （ 96年 4月 23日 ） 雖 改 稱 曾 交 付 賄 款 予 陳 明 豊 ，  28

            但 籠 統 稱 ： 尾 牙 時 我 「 印 象 中 」 有 拿 錢 給 陳 明 豊 ， 「 應 該 是  29

            」 94年 ， 不 能 確 定 何 時 交 付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 第 99、 107、 108  30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記 憶 似 有 未 清 ， 何 以 較 先 前 明 確 陳 述 更 為 可 信 ， 原 判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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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決 未 詳 加 析 究 ， 逕 認 其 翻 異 之 詞 可 採 ， 自 難 昭 折 服 。 又 原 判  01

            決 就 其 餘 報 銷 清 單 記 載 陳 明 豊 收 賄 （ 即 附 表 拾 壹 、 十 三 編 號  02

            1至 4被 訴 職 務 上 收 受 賄 賂 ） 部 分 ， 有 認 屬 虞 君 祥 虛 報 ， 不 足  03

            以 判 定 陳 明 豊 收 賄 ， 而 不 另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（ 同 判 決 第 477 至  04

            480 頁 ） ， 且 虞 君 祥 供 稱 ： 好 像 有 分 隊 不 收 報 銷 清 單 上 所 載  05

            加 菜 金 ， 但 不 記 得 何 分 隊 （ 同 上 卷 第 100 頁 ） ， 如 均 無 訛 ，  06

            該 報 銷 清 單 所 載 與 實 際 支 出 情 形 非 必 全 然 相 符 ， 是 否 足 以 佐  07

            證 虞 君 祥 指 訴 交 付 陳 明 豊 賄 款 非 虛 ， 容 非 無 疑 。 原 判 決 就 上  08

            開 有 利 陳 明 豊 事 項 未 予 釐 清 並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， 難 謂 適 法 。  09

           關 於 張 堯 田 、 邱 燕 輝 、 柯 宗 明 收 受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金 額 ：  10

             就 張 堯 田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收 受 不 正 利 益 部 分 ， 依 附 表 柒  11

              、  、  記 載 ： 張 堯 田 於 （ 編 號 1） 93年 10月 8日 、 （ 編 號  12

              2） 94年 2月  4日 與 （ 非 公 務 員 ） 施 育 榮 共 同 接 受 杜 陳 吉 招  13

              待 至 理 容 店 消 費 ， 各 次 花 費 9,200元 、 7,200元 ， 因 無 資 料  14

              顯 示 如 何 分 配 ， 故 採 取 有 利 之 方 式 ， 由  3人 均 分 ， 張 堯 田  15

              各 收 受 3,066元 （ 小 數 點 以 下 不 計 ） 、 2,400元 之 不 正 利 益  16

              （ 同 判 決 第  601頁 ） 。 然 依 原 判 決 及 卷 證 所 載 ， 上 開 編 號  17

              1之 轉 帳 傳 票 金 額 記 載 「  11,730」 （ 見 第 8646號 偵 查 卷 證  18

              物 卷 第 33頁 ， 同 判 決 第  242頁 第 24行 ） ， 與 附 表 所 載 金 額  19

              9,200 元 ， 已 有 歧 異 ； 且 杜 陳 吉 於 第 一 審 供 述 ： 如 果 花 費  20

              1萬 多 元 或 7,200元 ， 應 該 是 很 多 人 去 ， 不 只 張 堯 田 、 施 育  21

              榮  2位 ， 我 現 場 的 員 工 或 客 戶 也 可 能 去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 第  22

              79至 81頁 ， 同 判 決 第 242頁 第 26行 、 第 243頁 第 14、 15行 ）  23

              ， 倘 所 載 無 訛 ， 至 所 載 理 容 院 消 費 者 似 非 僅 杜 陳 吉 、 張 堯  24

              田 、 施 育 榮 3人 ， 原 判 決 將 消 費 總 額 由 3人 均 分 ， 據 以 認 定  25

              張 堯 田 收 受 之 不 正 利 益 金 額 ， 與 卷 證 難 謂 相 符 。  26

             就 邱 燕 輝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收 受 不 正 利 益 部 分 ， 於 附 表 柒  27

              、  、  記 載 ： 邱 燕 輝 於 （ 編 號 1） 93年 7月 19日 、 （ 編 號  28

              2） 同 年 11月 5日 、 （ 編 號 3） 94年 2月 1日 、 （ 編 號 4） 同 年  29

              12月 19日 分 別 接 受 杜 陳 吉 招 待 用 餐 ， 各 花 費 3萬 5,500元 、  30

              2萬 4,000元 、 3萬 2,000元 、 2萬 4,770元 ， 因 無 資 料 顯 示 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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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何 分 配 ， 故 採 取 有 利 之 方 式 ， 由 參 與 人 數 （ 依 序 為 7人 、 2  01

              人 、 4人 、 2人 ） 均 分 ， 邱 燕 輝 各 收 受 5,071元 、  1萬 2,000  02

              元 、 8,000元 、 1萬 2,385元 （ 同 判 決 第 603至  605頁 ） 。 惟  03

              原 判 決 未 說 明 認 定 各 次 聚 餐 人 數 之 依 據 及 理 由 ， 且 所 認 定  04

              之 人 數 與 所 引 報 銷 清 單 、 轉 帳 傳 票 之 登 載 科 目 名 稱 細 項 等  05

              內 容 ， 或 杜 陳 吉 供 稱 ： （ 編 號  1） 不 只 上 面 這 些 人 ， 還 有  06

              客 戶 及 同 事 ， （ 編 號  2） 這 個 金 額 應 該 很 多 人 ， 不 只 請 邱  07

              燕 輝 ， 我 很 少 跟 他 們 單 獨 吃 飯 ， 都 是 很 多 人 ， （ 編 號  3）  08

              當 天 也 不 只 他 們  3人 等 語 （ 同 判 決 第 261頁 至 265頁 ， 同 上  09

              證 物 卷 第 6、 94頁 ） ， 均 未 盡 相 合 ， 自 有 可 議 。  10

             就 柯 宗 明 對 於 職 務 上 行 為 收 受 賄 賂 犯 行 ， 於 附 表 柒 、  （  11

              編 號  1） 之 「 被 告 收 賄 之 時 地 、 方 式 及 金 額 」 欄 載 稱 ： 柯  12

              宗 明 擔 任 道 路 組 組 長 任 期 內 ， 每 遇 羅 金 泉 所 經 營 之 公 司 得  13

              標 工 程 ， 即 於 得 標 後 1、 2日 內 ， 以 財 務 困 難 借 款 之 名 義 ，  14

              向 羅 金 泉 索 賄 ， 羅 金 泉 則 於 得 標 後  1星 期 內 ， 分 別 交 付 約  15

              20萬 元 至 30萬 元 ， 共 計  140萬 元 予 柯 宗 明 ； 於 「 職 務 上 之  16

              行 為 」 欄 則 論 述 ： 羅 金 泉 為 求 柯 宗 明 於 所 載 職 務 範 圍 內 ，  17

              在 其 所 經 營 之 祥 恩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祥 恩 公 司 ） 承 包 之  18

              92 年 度 道 路 預 約 維 護 工 程 第 1標 、 第 3標 、 第 7標 ， 實 際 施  19

              作 之 93年 度 道 路 預 約 維 護 工 程 第  2標 給 予 便 利 及 協 助 ， 於  20

              上 開 工 程 施 作 、 驗 收 、 請 款 時 能 加 快 核 章 速 度 ， 使 工 程 順  21

              利 等 旨 （ 同 判 決 第 605頁 ） ， 似 認 柯 宗 明 於 前 揭 4工 程 標 案  22

              收 賄 ， 每 次 20萬 元 至 30萬 元 ， 則 其 所 收 受 之 賄 款 總 額 至 多  23

              120萬 元 ， 乃 原 判 決 認 定 柯 宗 明 收 受 賄 賂 共 計 140萬 元 ， 事  24

              實 之 認 定 ， 前 後 記 載 不 相 一 致 ， 容 有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誤 。  25

             上 述 張 堯 田 、 邱 燕 輝 、 柯 宗 明 收 受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金 額 數  26

              額 ， 與 渠 等 犯 罪 所 得 之 認 定 、 應 宣 告 沒 收 及 追 徵 金 額 若 干  27

              、 量 刑 審 酌 等 至 有 關 係 ， 原 審 未 全 般 審 酌 卷 內 證 據 資 料 ，  28

              逕 為 前 開 認 定 ， 並 為 相 關 沒 收 追 徵 之 諭 知 ， 難 謂 適 法 ， 同  29

              有 理 由 欠 備 、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失 。  30

           依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甲 之 記 載 ， 係 認 定 羅 金 都 代 表 一 亨 營 造 有 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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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公 司 （ 下 稱 一 亨 公 司 ） 、 惠 邦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惠 邦  01

            公 司 ） ， 與 所 載 湯 憲 金 、 廖 學 德 等 多 人 ， 共 同 意 圖 影 響 決 標  02

            價 格 並 獲 取 不 當 利 益 ， 自 92年 起 自 至 94年  3月 間 止 ， 針 對 交  03

           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第 一 區 養 護 工 程 處 （ 下 稱 公 路 總 局 一 區 處 ） 、  04

           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養 護 工 程 處 （ 後 更 名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 05

            水 利 工 程 處 ， 下 稱 養 工 處 ） 發 包 之 道 路 瀝 青 工 程 ， 提 高 投 標  06

            金 額 作 為 圍 標 金 ， 與 未 得 標 或 未 競 標 之 廠 商 均 分 不 法 利 益 ，  07

            而 協 議 廠 商 間 不 為 投 標 或 不 為 價 格 之 競 爭 （ 即 圍 標 ） ， 理 由  08

            內 說 明 以 廖 學 德 之 供 述 及 其 製 作 之 分 配 表 為 主 要 認 定 依 據 （  09

            同 判 決 第 62頁 第 17、 18行 、 第 63頁 第 12行 以 下 ） 。 惟 羅 金 都  10

            始 終 否 認 有 圍 標 行 為 ， 且 ：  依 原 判 決 引 據 廖 學 德 之 供 述 ：  11

            在 94年  1月 以 前 ， 羅 金 都 標 到 工 程 應 該 要 拿 錢 出 來 卻 沒 拿 ，  12

            我 還 有 跟 羅 金 都 吵 架 ， 羅 金 都 是 中 途 參 與 ， 要 收 錢 時 就 推 託  13

            說 不 知 道 這 件 事 ， 後 來 就 不 了 了 之 等 語 （ 同 判 決 第 64 頁 第 2  14

            至 5 行 ） 。 倘 若 非 虛 ， 羅 金 都 標 到 工 程 未 依 協 議 給 付 圍 標 金  15

            ， 究 係 其 事 後 毀 約 或 自 始 未 參 與 圍 標 協 議 ？ 「 中 途 參 與 」 所  16

            指 為 何 ？ 羅 金 都 是 否 自 「 92年 起 」 即 參 與 圍 標 或 嗣 後 方 加 入  17

            ？ 實 情 為 何 ？ 原 判 決 俱 未 釐 清 ， 致 此 部 分 事 實 仍 有 未 明 。   18

            依 卷 證 及 原 判 決 所 載 ， 羅 金 都 於 原 審 已 否 認 94年 5 月 之 前 參  19

            與 惠 邦 公 司 之 經 營 ， 並 提 出 惠 邦 公 司 登 記 資 料 為 憑 （ 同 判 決  20

            第 58頁 第 26、 27行 ， 更 一 審 卷  第 271 、 279至 282頁 背 面 、  21

            卷  第 351 至 353頁 、 書 狀 卷  第 577頁 ） ， 理 由 內 說 明 羅 金  22

            都 不 爭 執 其 為 惠 邦 公 司 實 際 負 責 人 （ 同 判 決 第 66頁 第 19、 20  23

            行 ） ， 與 卷 證 難 謂 相 符 ， 復 未 敘 明 羅 金 都 提 出 之 惠 邦 公 司 登  24

            記 資 料 何 以 不 足 為 其 有 利 之 認 定 ， 併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  25

            依 原 判 決 認 定 之 事 實 ， 羅 金 都 為 均 分 圍 標 之 不 法 利 益 ， 以 一  26

            亨 公 司 名 義 參 與 附 表 參 編 號 1 、 3至 6（ 養 工 處 「 92至 94年 」  27

            ） 工 程 之 圍 標 ， 然 卻 於 附 表 陸 編 號 九 記 載 其 就 該 部 分 未 分 得  28

            圍 標 金 （ 同 判 決 第 585 頁 ） ， 不 無 矛 盾 。  廖 學 德 就 其 製 作  29

            之 分 配 表 供 稱 ： 分 配 表 是 94年 3 月 之 後 做 的 ， 我 把 資 料 登 記  30

            起 來 ， 最 後 再 做 分 配 表 ， 這 個 表 不 是 開 完 標 以 後 做 的 ， 是 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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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計 ， 事 先 就 做 的 ， 有 時 中 途 會 出 狀 況 （ 例 如 突 有 外 人 加 入 ）  01

            就 會 不 一 樣 ， 假 如 順 利 的 話 就 照 這 個 表 ， 結 果 好 像 亂 掉 了 ，  02

            就 算 了 等 語 （ 同 判 決 第 63頁 第 24、 25行 ， 更 一 審 卷  第  177  03

            、 178、 180頁 ） ， 似 自 承 所 製 作 之 分 配 表 與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不  04

            盡 一 致 ， 原 判 決 未 詳 加 調 查 究 明 ， 遽 行 逕 採 為 不 利 羅 金 都 之  05

            認 定 ， 並 憑 以 計 算 其 收 受 （ 附 表 陸 ） 圍 標 金 之 部 分 依 據 ， 尚  06

            嫌 理 由 欠 備 。 又 為 被 告 之 利 益 而 撤 銷 原 審 判 決 時 ， 如 於 共 同  07

            被 告 有 共 同 之 撤 銷 理 由 者 ， 其 利 益 並 及 於 共 同 被 告 ， 刑 事 訴  08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402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且 基 於 證 據 共 同 原 則 ， 亦 即 就 本 案  09

            同 一 訴 訟 程 序 中 之 共 同 被 告 ， 犯 罪 事 實 彼 此 間 具 有 關 聯 性 、  10

            整 體 性 ， 事 實 審 法 院 仍 應 綜 合 全 部 證 據 為 整 體 觀 察 ， 不 得 割  11

            裂 而 為 分 別 評 價 。 羅 金 都 及 其 辯 護 人 所 爭 執 廖 學 德 製 作 分 配  12

            表 之 憑 信 性 ， 與 湯 憲 金 所 涉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部 分 ， 同 有 利 害  13

            關 係 ， 其 上 訴 理 由 雖 未 指 摘 及 此 ， 其 利 益 仍 應 及 於 湯 憲 金 ，  14

            而 認 其 採 證 同 有 違 誤 。  15

        九 、 證 據 雖 已 調 查 ， 若 該 項 證 據 內 容 尚 有 重 要 疑 點 未 予 釐 清 ， 致  16

            事 實 未 臻 明 瞭 者 ， 即 與 未 經 調 查 無 異 ， 如 遽 行 判 決 ， 仍 難 謂  17

            無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而 未 予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18

            依 原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乙 之 記 載 ， 係 認 定 許 富 男 向 羅 金 泉 收  19

            受 1,180萬 5,040元 之 權 利 金 （ 賄 賂 ） ， 理 由 內 說 明 以 卷 附 養  20

            工 處 95年 12月 14日 北 市 工 水 工 字 第  00000000000號 函 文 檢 送  21

            之 「 93-95（ 至  8月 1日 止 ） 年 度 道 路 銑 鋪 工 程 數 量 資 料 」 所  22

            載 「 使 用 （ 瀝 青 ） 數 量 」 為 其 計 算 依 據 （ 同 判 決 第 111頁 第 3  23

            行 以 下 ） 。 但 稽 之 卷 證 ， 羅 金 泉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是 得 標 後 就  24

            要 給 權 利 金 ， 不 是 工 程 完 工 後 才 給 ， 要 看 合 約 計 算 總 噸 數 乘  25

            以 60或 70元 ， 我 手 上 合 約 被 調 查 局 拿 走 了 無 法 計 算 總 噸 數 （  26

            見 第 8646號 偵 查 卷  第 188、 190、 233頁 ， 卷  第 203頁 ） ；  27

            湯 憲 金 於 偵 訊 中 供 承 ： 「 （ 給 議 員  100元 權 利 金 是 以 開 標 合  28

            約 還 是 以 結 算 合 約 噸 數 計 算 ？ ） 我 們 通 常 以 開 標 合 約 ， 因 為  29

            我 們 在 開 標 後 一 個 星 期 到 一 個 月 內 要 給 錢 」 等 語 （ 同 上 卷   30

            第 264 頁 ） ， 似 指 許 富 男 收 受 權 利 金 ， 係 以 開 標 合 約 所 載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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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憑 ， 而 非 完 工 後 實 際 使 用 瀝 青 數 量 計 算 。 然 上 開 「 93 -95（  01

            至 8月 1日 止 ） 年 度 道 路 銑 鋪 工 程 數 量 資 料 」 ， 標 明 「 使 用 數  02

            量 」 （ 單 位 噸 ） ， 更 有 記 載 為 「 0 」 者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 第 48  03

            、 49頁 ） ， 則 所 載 數 量 依 據 為 何 ？ 是 否 與 合 約 記 載 相 符 ？ 即  04

            非 無 疑 ， 此 與 許 富 男 犯 罪 情 節 、 科 刑 輕 重 及 沒 收 金 額 之 認 定  05

            攸 關 ， 原 審 未 調 查 釐 清 ， 逕 以 上 開 養 工 處 函 覆 資 料 所 載 「 使  06

            用 數 量 」 計 算 許 富 男 收 受 權 利 金 數 額 ， 難 謂 無 調 查 未 盡 及 理  07

            由 不 備 之 違 誤 。  08

        十 、 採 為 判 決 基 礎 之 證 據 資 料 ， 必 須 經 過 法 定 之 調 查 程 序 ， 以 顯  09

            出 於 審 判 庭 ， 俾 使 參 與 訴 訟 之 人 得 有 明 白 辯 論 之 機 會 ， 始 與  10

            直 接 審 理 及 言 詞 辯 論 主 義 相 符 。 又 審 判 期 日 之 訴 訟 程 序 ， 專  11

            以 審 判 筆 錄 為 證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7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判 決 關 於  12

            湯 憲 金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丁 之 Ｂ 、 Ｃ 所 示 貪 污 犯 行 ， 採 為 判 斷 依  13

            據 之 周 德 福 、 杜 奇 清 、 陳 福 財 、 周 文 騰 、 蘇 新 富 、 陳 文 慶 、  14

            王 維 崇 、 洪 俊 宏 相 關 供 述 ， 除 杜 奇 清 、 周 德 福 、 王 維 崇 於 上  15

            訴 審 之 陳 述 外 ， 其 餘 各 該 證 人 於 偵 查 或 審 理 之 陳 述 ， 依 更 一  16

            審 （ 109年 2月 13日 ） 審 判 筆 錄 之 記 載 ， 審 判 長 似 未 踐 行 向 當  17

            事 人 、 辯 護 人 依 法 提 示 、 宣 讀 或 告 以 要 旨 之 調 查 證 據 程 序 ，  18

            予 以 湯 憲 金 及 其 辯 護 人 辯 認 及 辯 論 之 機 會 ， 其 踐 行 之 訴 訟 程  19

            序 難 謂 適 法 。  20

        十 一 、 法 院 因 調 查 證 據 及 犯 罪 情 形 ， 得 實 施 勘 驗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21

            212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審 判 中 之 勘 驗 ， 係 由 法 院 、 審 判 長 、 受 命  22

            法 官 透 過 感 官 知 覺 之 運 用 ， 觀 察 現 存 物 體 （ 包 含 人 之 身 體 ）  23

            狀 態 、 或 場 所 之 一 切 情 狀 ， 就 其 接 觸 觀 察 所 得 之 過 程 ， 依 其  24

            認 知 ， 藉 以 發 見 證 據 ， 而 為 判 斷 犯 罪 情 形 之 調 查 證 據 方 法 。  25

            勘 驗 之 目 的 ， 在 於 檢 查 證 據 ， 或 為 物 證 之 實 驗 ， 藉 以 發 見 證  26

            據 及 犯 罪 情 形 ， 作 為 證 據 資 料 。 故 同 法 第 42條 第  1項 明 定 勘  27

            驗 應 制 作 筆 錄 ， 記 載 實 施 之 年 、 月 、 日 及 時 間 、 處 所 並 其 他  28

            必 要 之 事 項 。 所 稱 其 他 必 要 之 事 項 ， 係 指 應 記 載 勘 驗 始 末 及  29

            其 內 容 ， 並 履 行 法 定 之 方 式 而 言 。  30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楊 財 欽 部 分 ， 理 由 載 以 ： 卷 附 報 銷 清 單 後 附 手 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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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筆 記 之 「 楊 副 總 」  3字 ， 與 湯 憲 金 親 筆 書 寫 於 筆 記 本 上 之 「  01

            楊 副 總 」  3字 ， 以 肉 眼 觀 察 ， 其 運 筆 之 態 勢 、 筆 畫 特 徵 、 字  02

            體 樣 式 、 字 畫 長 短 與 位 置 ， 均 顯 然 相 似 ， 亦 無 任 何 筆 跡 停 頓  03

            遲 滯 之 情 ， 堪 認 係 湯 憲 金 所 書 寫 ； 比 對 上 開 報 銷 清 單 與 手 寫  04

            筆 記 之 字 跡 ， 並 不 相 符 ， 「 楊 副 總 」 與 「 楊 總 」 之 「 總 」 字  05

            ， 明 顯 有 異 ， 應 係 不 同 人 書 寫 ， 資 為 楊 財 欽 不 利 認 定 之 部 分  06

            依 據 （ 同 判 決 第  277頁 末 行 至 次 頁 第 21行 ） ， 似 以 勘 驗 比 對  07

            前 開 筆 跡 為 證 據 方 法 。 然 原 判 決 並 未 說 明 已 依 勘 驗 之 規 定 ，  08

            製 作 勘 驗 筆 錄 ， 且 未 於 審 判 期 日 就 比 對 之 結 果 依 法 踐 行 調 查  09

            程 序 ， 給 予 當 事 人 、 辯 護 人 辯 論 之 機 會 （ 見 更 一 審 審 判 筆 錄  10

            ） ， 遽 以 自 行 比 對 筆 跡 ， 為 楊 財 欽 不 利 之 認 定 ， 依 上 開 說 明  11

            ， 於 法 未 合 。  12

        十 二 、 「 無 期 徒 刑 減 輕 者 ， 為 20年 以 下 15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」 、 「  13

           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、 罰 金 減 輕 者 ， 減 輕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。 但 同  14

            時 有 免 除 其 刑 之 規 定 者 ， 其 減 輕 得 減 至 三 分 之 二 」 、 「 有 二  15

            種 以 上 之 減 輕 者 ， 先 依 較 少 之 數 減 輕 之 」 ， 刑 法 第 65條 第  2  16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66條 、 第 71條 第  2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判 決 認 定 湯 憲  17

            金 就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丙 、 丁 之 犯 行 ， 分 別 論 以 共 同 與 依 據 法 令  18

            從 事 公 務 之 人 員 藉 勢 勒 索 財 物 未 遂 、 共 同 連 續 與 依 據 法 令 從  19

            事 公 務 之 人 員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有 舞 弊 情 事 罪 刑 ， 同 時 具 有 證 人  20

            保 護 法 第 14條 第 1項 、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條 第  2項 前 段 、 刑 事  21

           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 7條 （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丙 部 分 尚 有 刑 法 第 26條 、  22

            第 31條 第 1項 ） 所 規 定 之 減 刑 要 件 ， 因 證 人 保 護 法 第 14條 第 1  23

            項 係 規 定 「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」 ；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前  24

            段 、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 7條 僅 規 定 為 「 減 輕 其 刑 」 ， 其 所 得  25

            減 輕 之 刑 度 較 少 。 是 於 同 時 適 用 該  3項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時 ， 自  26

            應 先 依 後  2者 規 定 減 刑 後 ， 再 依 前 者 規 定 遞 減 之 。 本 件 原 判  27

            決 就 湯 憲 金 所 犯 前 揭 2罪 同 時 適 用 上 開 3規 定 減 輕 其 刑 時 ， 先  28

            依 證 人 保 護 法 第 14條 第 1項 減 輕 後 ， 再 依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條  29

            第  2項 前 段 、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7條 遞 減 其 刑 （ 同 判 決 第 409  30

            頁 第  3行 以 下 、 第 410頁 第 30行 至 次 頁 第 4行 、 第 414頁 第 8行  31

９１



            至 第 417頁 第 19行 ） ， 其 適 用 法 則 難 認 允 當 。  01

        十 三 、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之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， 必 須 犯 罪 另 有 特 殊 之 原  02

            因 與 環 境 ， 在 客 觀 上 足 以 引 起 一 般 同 情 ， 認 為 即 使 予 以 宣 告  03

            法 定 最 低 度 刑 ， 猶 嫌 過 重 者 ， 始 有 其 適 用 。 此 所 謂 法 定 最 低  04

            度 刑 ， 固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本 刑 ； 惟 遇 有 其 他 法 定 減 輕 之 事 由 者  05

            ， 則 應 係 指 適 用 其 他 法 定 減 輕 事 由 減 輕 其 刑 後 之 最 低 度 刑 而  06

            言 。 倘 被 告 別 有 法 定 減 輕 事 由 者 ， 應 先 適 用 法 定 減 輕 事 由 減  07

            輕 其 刑 後 ， 猶 認 其 犯 罪 之 情 狀 顯 可 憫 恕 ， 即 使 科 以 該 減 輕 後  08

            之 最 低 度 刑 仍 嫌 過 重 者 ， 始 得 適 用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酌 量 減 輕  09

            其 刑 。  10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就 張 堯 田 、 邱 燕 輝 、 朱 賓 誠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 11

            興 所 犯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收 受 賄 賂 罪 或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舞 弊 罪  12

            ， 除 依 相 關 所 載 之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7條 、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  13

            條 第  2項 前 段 減 輕 其 刑 外 ， 另 說 明 衡 酌 渠 等 犯 罪 具 體 情 狀 ，  14

            屬 情 輕 法 重 ， 客 觀 上 足 以 引 起 社 會 一 般 人 之 同 情 ， 縱 宣 告 法  15

            定 最 低 之 刑 度 猶 嫌 過 重 ， 犯 罪 情 狀 顯 可 憫 恕 ， 併 均 依 刑 法 第  16

            59條 規 定 酌 減 其 刑 等 旨 （ 同 判 決 第  412頁 第 24行 至 次 頁 第 16  17

            行 ） 。 但 ：  原 判 決 先 論 述 張 堯 田 等 人 有 刑 法 第 59條 情 堪 憫  18

            恕 減 刑 之 適 用 後 ， 始 說 明 渠 等 尚 有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 7條 減  19

            刑 之 適 用 （ 同 判 決 第 414頁 第  8行 至 第 417頁 第 19行 ） ， 則 所  20

            稱 縱 宣 告 「 法 定 最 低 度 之 刑 」 猶 嫌 過 重 ， 似 未 先 審 酌 依 刑 事  21

           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 7條 減 刑 後 ， 即 使 科 以 該 減 輕 或 遞 減 輕 後 之 最  22

            低 度 刑 是 否 仍 嫌 過 重 ， 遽 先 依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， 其  23

            法 律 適 用 ， 自 有 違 誤 。  原 判 決 認 定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 24

            興 所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 4條 第 1項 第 3款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舞 弊 罪  25

            ， 其 法 定 最 輕 本 刑 為 有 期 徒 刑 10年 ， 原 審 既 認 其 等 同 時 符 合  26

            同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前 段 、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 7條 之 減 刑 事 由  27

            ， 依 刑 法 第 66條 前 段 、 第 70條 規 定 遞 減 後 ， 其 最 低 度 刑 為 有  28

            期 徒 刑 2年 6月 。 原 判 決 以 量 處 所 犯 該 罪 法 定 最 低 度 刑 ， 仍 嫌  29

            過 重 為 由 ， 據 以 適 用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後 ， 所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 2  30

            年 10月 （ 杜 陳 吉 ） 或 2年 8月 （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興 ） ， 猶 在 依 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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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開 規 定 遞 予 減 輕 其 刑 後 之 最 低 度 刑 以 上 ， 顯 不 認 當 有 所 指 「  01

            認 科 以 最 低 度 刑 仍 嫌 過 重 」 之 事 由 ， 引 用 刑 法 第 59條 酌 減 其  02

            刑 ， 同 有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 如 依 原 判 決 所 載 ， 杜  03

            陳 吉 所 犯 上 開 之 罪 ， 符 合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條 第 2項 前 段 、 刑  04

           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 7條 、 刑 法 第 59條 遞 予 減 輕 其 刑 等 事 由 ， 即  05

            非 當 然 不 得 量 處  2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乃 原 判 決 以 仍 無 法 諭 知  06

            有 期 徒 刑 2年 之 刑 為 由 ， 說 明 杜 陳 吉 請 求 量 處 2年 以 下 有 期 徒  07

            刑 ， 於 法 不 合 等 旨 （ 同 判 決 第 413 頁 第 16至 20行 ） ， 亦 有 失  08

            當 。  09

        十 四 、 刑 之 量 定 ， 為 求 個 案 裁 判 之 妥 當 性 ， 法 律 賦 予 法 院 裁 量 之  10

            權 。 縱 屬 同 一 類 型 之 犯 罪 ， 因 犯 罪 行 為 人 不 同 ， 犯 罪 情 節 迥  11

            異 ， 犯 罪 所 生 之 危 險 及 損 害 亦 不 盡 相 同 ， 法 院 就 個 案 之 量 刑  12

            ， 於 審 酌 全 案 之 犯 罪 情 狀 而 為 整 體 綜 合 之 觀 察 ， 苟 係 以 行 為  13

           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並 已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款 所 列 情 狀 ， 倘 其  14

            刑 之 量 定 並 未 逾 越 公 平 正 義 之 精 神 ， 客 觀 上 亦 不 生 量 刑 輕 重  15

            之 裁 量 權 濫 用 ， 固 不 得 比 附 援 引 他 案 或 同 案 被 告 之 量 刑 情 形  16

            ， 指 摘 本 案 量 刑 失 當 而 違 背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。 然 於 同 一 判 決 中  17

            ， 就 所 犯 罪 名 相 同 、 情 節 相 若 之 同 案 被 告 ， 若 未 說 明 有 何 特  18

            殊 個 別 事 由 或 量 刑 基 礎 ， 而 輕 重 相 差 懸 殊 ， 即 於 公 平 原 則 有  19

            悖 ， 難 謂 為 適 法 。  20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認 莊 金 清 犯 對 於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收 受 賄 賂 罪 ， 係 相 同 於  21

            白 子 正 、 洪 陳 慶 、 陳 明 豊 論 以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 5條 第 1項 第 3  22

            款 之 罪 ， 依 相 關 犯 罪 事 實 及 附 表 柒 、 六 、 十 二 、 十 四 、 十 五  23

            之 記 載 ， 渠 等 均 僅 收 受  1次 賄 賂 ， 金 額 依 序 為 1萬 元 、 9,000  24

            元 、 3萬 元 、 1萬 元 （ 同 判 決 第 596、 613、 617、 618頁 ） ， 並  25

            於 量 刑 理 由 泛 稱 審 酌 莊 金 清 、 白 子 正 、 洪 陳 慶 、 陳 明 豊 身 為  26

            公 務 員 ， 竟 貪 圖 小 利 ， 罔 顧 國 家 社 會 利 益 ， 浸 蝕 國 民 對 公 務  27

            廉 潔 性 之 信 賴 ， 其 等 品 行 、 智 識 程 度 、 犯 罪 動 機 、 目 的 ， 本  28

            案 犯 罪 情 節 、 手 段 、 犯 罪 所 得 、 所 生 損 害 等 一 切 情 狀 （ 同 判  29

            決 第 424頁 ） ， 量 處 莊 金 清 有 期 徒 刑 3年 8月 ， 褫 奪 公 權 2年 ，  30

            減 為 有 期 徒 刑 1年 10月 ， 褫 奪 公 權 1年 ， 量 處 白 子 正 、 洪 陳 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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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陳 明 豊 各 有 期 徒 刑 1年 10月 ， 褫 奪 公 權 1年 ， 均 減 為 有 期 徒  01

            刑 11月 ， 褫 奪 公 權  1年 。 則 莊 金 清 與 同 案 被 告 白 子 正 、 洪 陳  02

            慶 、 陳 明 豊 所 犯 罪 名 相 同 ， 情 節 相 當 ， 然 原 判 決 未 具 體 說 明  03

            其 究 有 何 特 殊 個 別 事 由 或 量 刑 基 礎 ， 逕 量 處 白 子 正 、 洪 陳 慶  04

            、 陳 明 豊 2倍 之 刑 度 ， 所 為 之 量 刑 ， 不 無 偏 失 。  05

        十 五 、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受 2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罰  06

            金 之 宣 告 ， 而 有 該 條 項 各 款 所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認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 07

            適 當 者 ， 得 宣 告 2年 以 上 5年 以 下 之 緩 刑 。 所 稱  2年 以 下 ， 依  08

            同 法 第 10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俱 連 本 刑 計 算 ， 故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2年  09

            者 ， 非 不 得 宣 告 緩 刑 。 原 判 決 量 處 張 堯 田 有 期 徒 刑  2年 ， 理  10

            由 以 其 所 量 處 之 有 期 徒 刑 逾  2年 ， 不 符 合 宣 告 緩 刑 之 要 件 之  11

            說 明 （ 同 判 決 第 417頁 第 21至 27行 ） ， 自 有 違 誤 。  12

        參 、 以 上 ， 或 為 檢 察 官 、 許 富 男 等 人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為 本 院  13

           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， 而 上 述 違 背 法 令 ，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 14

            ， 本 院 無 可 據 以 為 裁 判 ， 應 認 該 等 有 罪 部 分 仍 有 撤 銷 發 回 更  15

            審 之 原 因 。 湯 憲 金 （ 犯 罪 事 實 壹 、 甲 及 壹 、 丁 ） 相 關 裁 判 上  16

            一 罪 之 犯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87條 第  5項 前 段 借 用 他 人 名 義 投 標 罪  17

            、 刑 法 第 216條 、 第 215條 行 使 業 務 登 載 不 實 文 書 罪 部 分 ； 暨  18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莊 金 清 （ 附 表 拾 壹 、 五 、  編 號  3、 五 、  ） 、  19

            洪 陳 慶 （ 附 表 拾 壹 、 十 二 、  、  ） 、 喻 銘 鋒 （ 附 表 拾 壹 、  20

            十 四 ） 、 曾 均 凱 （ 附 表 拾 壹 、 三 、  編 號  2） 、 白 子 正 （ 附  21

            表 拾 壹 、 十 、  編 號  2）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， 係 認 與 上 揭  22

            喻 銘 鋒 等 人 有 罪 部 分 有 裁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， 基 於 審 判 不 可 分 原  23

            則 ， 均 併 予 發 回 。 又 檢 察 官 以 裁 判 上 或 實 質 上 一 罪 起 訴 之 案  24

            件 ， 其 一 部 於 第 一 、 二 審 均 不 另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， 於 被 告 僅 就  25

            得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有 罪 部 分 提 起 上 訴 ， 而 檢 察 官 並 未 對 該 部 分  26

            聲 明 不 服 時 ， 該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不 生 移 審 效 果 ， 此 為 本  27

            院 最 近 之 見 解 。 原 判 決 理 由 欄 Ｂ 其 餘 關 於 黃 駿 秀 、 曾 均 凱 、  28

            莊 光 映 、 莊 金 清 、 張 堯 田 、 邱 燕 輝 、 柯 宗 明 、 楊 財 欽 、 白 子  29

            正 、 朱 賓 誠 、 洪 陳 慶 、 陳 明 豊 、 湯 憲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 30

            李 泰 興 、 羅 金 都 之 部 分 ， 第 一 、 二 審 均 就 該 等 部 分 不 另 為 無  31

２２



            罪 之 諭 知 ， 僅 上 載 黃 駿 秀 等 人 就 有 罪 部 分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（  01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雖 就 莊 金 清 、 洪 陳 慶 有 罪 部 分 亦 提 起 上 訴 ， 但 未 對 渠  02

            等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聲 明 不 服 ） ， 依 上 述 說 明 ， 各 該 不 另  03

           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， 即 已 確 定 ， 不 在 本 院 之 審 判 範 圍 。 另 原 判  04

            決 就 朱 賓 誠 、 湯 憲 金 、 杜 陳 吉 、 虞 君 祥 、 李 泰 興 關 於 犯 罪 事  05

            實 壹 、 丁 、 Ａ （ 附 表 柒 、 一 、 十 一 、 十 三 、  ） 部 分 ， 認 以  06

            偷 工 減 料 等 方 式 ， 向 養 工 處 詐 取 所 示 工 程 估 驗 款 ， 該 不 法 所  07

            得 分 別 係 由 第 三 人 上 泰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國 泰 公 司 、 祥 恩  08

            公 司 取 得 （ 同 判 決 第  427頁 ） ， 如 仍 為 有 罪 之 認 定 ， 是 否 應  09

            開 啟 第 三 人 沒 收 程 序 予 以 沒 收 、 追 徵 ， 案 經 發 回 ， 並 應 注 意  10

            及 之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1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條 、 第 401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2    日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九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段   景   榕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鄧   振   球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  力   進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汪   梅   芬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宋   松   璟  18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9    日 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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